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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公司将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3,000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655 号文《关于核准桂林福达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向第一创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9,848,925
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7.21 元，实际已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3,000.00 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257.80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 101,742.20 万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到位。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华普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验字[2015]4068 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将募集资
金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并分别与相关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为 86,596.35 万元，募集资
金可用余额合计为 20,237.67 万元（含已产生的利息及支付的手续费）。

二、前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归还情况
2019 年 7 月 1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
过 12 个月。 公司实际补充流动资金 20,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福达股份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29）。

截止 2020 年 7 月 10 日， 公司已将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00 万元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福达股份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4）。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现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后的募集资金计
划投入金额

1 公司产品升级及智能化改造项目 38,600.00
-桂林曲轴产品升级与智能化改造项目 16,800.00
-襄阳曲轴产品升级与智能化改造项目 1,000.00

-公司重型汽车离合器和乘用车离合器产品升级改造项目 5,500.00
-福达锻造数字化及智能化锻造技术升级项目 8,000.00

-桂林齿轮客车螺旋锥齿轮与乘用车螺旋锥齿轮技术改造项目 7,3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10,742.20
3 年产 40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25,000.00
4 大型曲轴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4,000.00
5 6K（6T）、6L、A15曲轴生产线产能提升技术改造项目 5,000.00
6 商用车曲轴生产线产能提升技术改造项目 9,000.00
7 乘用车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二期） 9,400.00

合计 101,742.20

注： 1、2017 年 3 月，公司将原计划投入“公司重型汽车离合器和乘用车离合器升级
改造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2,000.00�万元）用于投资新建“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化生
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公司将原计划投入“襄阳曲轴产品升级与智能化改造项目”的部分
募集资金（5,000.00� 万元）用于投资新建“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上述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017 年 11 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未涉及新增项目，仅对原募投项
目金额进行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调整情况：新增 5,000 根船用发动机曲轴
项目金额由 45,400.00 万元调整为 35,400.00 万元； 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
技术改造项目金额由 7,000.00 万元调整为 17,000.00 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3、2018 年 6 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议案》，公司对“新增 5,000 根船用发动机曲轴项目”进行
调整 ： ①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桂林福达曲轴有限公司调整为公司与
Maschinenfabrik� Alfing� Keβler� GmbH 共同出资在桂林市设立的合资公司“桂林福达
阿尔芬大型曲轴有限公司”；②项目总投资 4,800.00 万欧元，其中一期项目公司出
资额为 800.00 万欧元， 约为 6,000.00 万元人民币； ③计划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从
35,400.00 万元调整为 4,000.00 万元，其中，公司以原募投项目的固定资产实物出资
1,430.00 万元，募集资金现金出资 2,570.00 万元；④项目名称变更为“大型曲轴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 在该项目变更后，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31,400.00 万元拟分别用
于如下项目：①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金额由 17,000.00 万元
调整为 20,500.00 万元；②投资新建 6K（6T）、6L、A15 曲轴生产线产能提升技术改造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③投资新建商用车曲轴生产线产能提升技术改造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9,000.00 万元；④投资新建乘用车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二期）使用募集资金 13,900.00 万元。 此外，原募投项目“新增 5,000 根船用发动
机曲轴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595.53 万元，在调整为“大型曲轴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后，拟将原募投项目中的 1,430.00 万元固定资产转入合资公司，原募投
项目已累计投入金额的差额部分 1,165.53 万元，公司已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2019 年 11 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年
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未
涉及新增项目，仅对原募投项目金额进行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调整情况：
乘用车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二期） 金额由 13,900.00 万元调整为
9,400.00 万元；年产 40 万件曲轴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金额由 20,500.00 万元
调整为 25,000.00 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提高公司业绩，在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全资子公司桂林福达曲轴有限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3,000 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后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将严格遵循相关规定要求，规范使用本次借出的闲置募集资金，该部分资
金将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期限届满
时，将及时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若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实施进度需要增加投资时， 公司会及时将使用的资金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项目实施进度。 同时，公司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将
使用的募集资金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
券等的交易。

五、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
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全票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次募集资
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 保荐机构对本次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与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使用该资金。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是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提出的， 可以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提出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决
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与公司相关人员沟通、了解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查阅独

立董事发布的独立意见、查阅监事会发表的意见等方式核查后认为：
1、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文件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2、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公
司生产经营的发展及经济效益的提升，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承诺本次补
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
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公司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3、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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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基本情况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子公司拟通过重大资

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上海享锐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上海鹄睿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 （有限合伙）、NQ3� Ltd.、Orchid� Asia� VI� Classic�
Investment� Limited、SIG� China� Investments� Master� Fund� III,� LLLP、QM69� Limited、
Yifan� Design� Limited、Rakuten� Europe� S.à r.l.、上海睿净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
限合伙）、上海曦鹄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上海曦丞企业管理咨询事务
所（有限合伙）、上海渲曦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上海炆颛企业管理咨询
事务所（有限合伙）及 Viber� Media� S.à r.l（以下简称“交易对手方”）购买其所持有
的上海中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彦”）100%股份，并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

二、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0 年 3 月 5 日、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
2020-005）。 停牌期间，公司与上海中彦、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等相关方签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协议。

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司受同美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美集团”）
委托向《江西省产权交易合同》签约方发送《关于＜江西省产权交易合同＞条款相
关事项的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公司核实，公司、江西昌九集团有限公司、
同美集团尚未收到《江西省产权交易合同》其他签约方的回复。

2020 年 3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公司
股票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复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7）以及《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预案摘要等相关公告及文件。

2020 年 3 月 18 日，公司与上海中彦及交易对手方签订《重大资产重组协议》《重
大资产重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公司与杭州昌信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享锐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签订《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股份

认购协议》。
2020 年 3 月 19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召开重大资产重组

媒体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 2020 年 3 月 25 日， 公司与重组各方以
及各中介机构代表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线上平台以网络在线互动方式召开了重大资
产重组媒体（网络）说明会。 与会人员在媒体说明会上详细介绍了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并就媒体及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有关媒体说明会的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媒体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

2020 年 3 月 25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下发的《关于对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0]0274 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
露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各方对《问询函》相关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
复。 为保证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问
询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2 日、2020 年 4 月 10 日、2020 年 4 月
17 日、2020 年 4 月 25 日、2020 年 4 月 30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2020 年 5 月 20 日、
2020 年 5 月 27 日、2020 年 6 月 3 日、2020 年 6 月 10 日、2020 年 6 月 17 日、2020 年
6 月 24 日、2020 年 7 月 3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2、2020-024、
2020-025、2020-027、2020-031、2020-032、2020-037、2020-040、2020-042、2020-044、
2020-046、2020-048、2020-050）。

2020 年 4 月 3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涉及间接控股股东合同约定事项解决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23）。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业务指引》等规定，上市公司首次披露重
组方案至发出审议本次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通知前， 上市公司应当与交易各方保
持沟通联系， 并至少每 30 日披露一次进展公告， 说明本次重组事项的具体进展情
况。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8 日、2020 年 5 月 18 日、2020 年 6 月 18 日
披露了 《关 于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进 展 的 公 告》（公 告 编 号 ：2020-026、2020-033、
2020-047）。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投资设立杭州昌义商业咨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昌义商业”）， 昌义商业设立后， 公司计划以江西昌九农科化工有限公司
54.61%股权、江西昌九青苑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江西昌九金桥化工有限
公司 27.09%的股权、 江西昌九康平气体有限公司 40.19%的股权对昌义商业进行增
资。 昌义商业增资系公司初步计划，增资方案尚未确定、尚未实施，与公司正在实施
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但昌义商业增资安排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系不同事项，不互
为前提条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公司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2020 年 5 月 19 日，公司经审慎研究，拟对重大资产重组拟聘任的审计机构进行
调整，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
介聘任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拟聘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兴财
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事项的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拟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34、2020-036）。

2020 年 5 月 20 日， 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下发的《关于
ST 昌九重大资产重组调整拟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0]0549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ST 昌九重大资产重组调整拟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问
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

2020 年 5 月 26 日，公司、上海中彦及相关中介机构完成对《关于 ST 昌九重大
资产重组调整拟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回复工作，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 ST 昌九重大资产重组调整拟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
告》（公告编号：2020-039）、上海中彦及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有关事项的说明、回
复意见等有关文件。

2020 年 7 月 8 日，公司、上海中彦及相关中介机构完成对《关于对江西昌九生
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回复工作并修订了《江西昌九生
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的《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0-051）、《江西
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上海中彦及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有关事项
的说明、回复意见等有关文件。

三、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工作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公司

将在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
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昌义商业的工商注册手续正在办理中，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

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仍尚需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审议，并经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相关审批尚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本次交易事项能否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杭州昌义商业咨询有限公司的相关风险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公司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其他相关风险，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
示性公告》《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间接控股股东合同约定事项的风险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2020-010），《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
稿）》中风险提示内容以及 2020 年 3 月 2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公司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
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129 证券简称：春风动力 公告编号：2020-054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董事、副总经理高青直接持有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1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744%；董事、财务总
监郭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744%；副总经理倪树
祥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744%；副总经理马刚杰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 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149%；副总经理陈志勇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 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595%；副总经理陈柯亮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 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298%；董事会秘书周雄秀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 5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372%； 监事俞列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90,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1417%。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披露了《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监高集中

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43）。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高青、郭强，高
级管理人员倪树祥、马刚杰、陈志勇、陈柯亮、周雄秀，监事俞列明，计划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25,000 股、25,000 股、25,000 股、
5,000 股、20,000 股、10,000 股、12,500 股、47,600 股， 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86%、0.0186%、0.0186%、0.0037%、0.0149%、0.0074%、0.0093%、0.0354%。

截至 2020 年 7 月 17 日收盘，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高青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累计 2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86%；公司董事、财务总监郭强
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累计 25,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86%；
公司副总经理倪树祥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累计 25,000 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 0.0186%；公司副总经理马刚杰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累计 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37%；公司副总经理陈志勇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累计 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49%；公司副总经理陈柯亮
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累计 7,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56%；公
司董事会秘书周雄秀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累计 12,500 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 0.009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数量过半，除副总经理陈柯亮和监事俞列

明外，其他董事高管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高青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00,000 0.0744% IPO前取得：8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0,000股

郭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00,000 0.0744% IPO前取得：8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0,000股

倪树祥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00,000 0.0744% IPO前取得：8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0,000股

马刚杰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000 0.0149% 其他方式取得：20,000股

陈志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80,000 0.0595% IPO前取得：6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0,000股

陈柯亮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0,000 0.0298% IPO前取得：3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0,000股

周雄秀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0,000 0.0372% IPO前取得：3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0,000股

俞列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90,400 0.1417%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90,400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方式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高青 25,000 0.0186% 2020/7/16�
～2020/7/16

集中竞
价交易 93.88-95.62 2,365,600 75,000 0.0558%

郭强 25,000 0.0186% 2020/7/16�
～2020/7/16

集中竞
价交易 89.90-93.60 2,296,085 75,000 0.0558%

倪树祥 25,000 0.0186% 2020/7/16�
～2020/7/16

集中竞
价交易 89.40-94.38 2,257,154 75,000 0.0558%

马刚杰 5,000 0.0037% 2020/7/16�
～2020/7/16

集中竞
价交易 92.25-92.57 462,508 15,000 0.0112%

陈志勇 20,000 0.0149% 2020/7/16�
～2020/7/16

集中竞
价交易 93.52-93.62 1,871,259 60,000 0.0447%

陈柯亮 7,500 0.0056% 2020/7/16�
～2020/7/17

集中竞
价交易 85.20-93.62 674,390 32,500 0.0242%

周雄秀 12,500 0.0093% 2020/7/16�
～2020/7/16

集中竞
价交易 90.00-90.00 1,125,000 37,500 0.0279%

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高青、郭强，高级管理人员倪树祥、马刚杰、陈志
勇、周雄秀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陈柯亮、监事俞列明本次
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 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
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

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陈柯亮、监事俞列明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

完毕。 在减持期间内，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自身资金需要情况的变化、公司股价情
况、市场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
情况； 相关减持主体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
息告知及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8 日

证券代码：600112 股票简称：ST 天成 公告编号：临 2020-044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进展公告新增 3 起诉讼案件，涉案金额共计 4,258.11 万元。
累计涉案金额：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诉

讼、仲裁案件共 63 起，累计涉及金额合计 115,958.65 万元，其中尚未结案的案件共
42 起，累计涉及金额合计 102,125.48 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部分诉讼案件执行后将对上市公司损益
产生负面影响。 因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执行完毕，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成控股”）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发布了《关于累计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5）、2019 年 7 月 9
日发布了《关于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50）、2019 年 9 月 1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19-058）、2019 年 10 月 31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69）、2019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80）、2020 年 1 月 23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05）、2020 年 4 月 29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涉及诉
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20）、2020 年 6 月 29 日发布了《2019 年年
度报告》，对公司诉讼情况进行了披露。 现将公司前期已披露的以及截至目前公司
涉及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前期已披露未结诉讼的进展情况
（一）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案件编号 起诉(申请)
方 应诉(被申请)方 诉讼（仲裁）

类型
诉讼(仲裁)
涉及金额

诉讼(仲裁)进展情
况

1
（2019）桂
0502民初
4760号

北海市科尔
达五金制品
有限公司

北海银河开关设备
有限公司、贵州长征
天成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民事诉讼 1046.44
一审已判决，二审
将于 2020年 7月
23日开庭审理

2
（2019）苏
0391民初
4151号

徐州中铁电
气有限公司

贵州长征电力设备
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584.99

二审已于 2020年
6月 17日判决，正

在履行中

3
（2020）豫
0411民初
221号

北海银河开
关设备有限

公司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150.19 一审已判决，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

4
（2020）桂
0502民初
854号

北海银河开
关设备有限

公司

威海鲁能电气有限
公司 民事诉讼 163.04 一审已判决，正在

执行中

5
（2020）0607
粤民初 2415

号

佛山市华电
互感开关有
限公司

江苏银河电气有限
公司、遵义万鼎机电

工程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5.86 原告已撤诉

6
（2020）0607
粤民初 2509

号

佛山市华电
互感开关有
限公司

广西银河迪康电气
有限公司、遵义万鸿
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4.46 原告已撤诉

7
（2020）陕
0113字第
9106号

西安亚能电
气有限责任

公司

北海银河开关设备
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35.11 已达成和解协议，

正在履行中

8
（2019）粤
0607民初
5995号

汇网电气有
限公司

贵州长征电力设备
有限公司、贵州长征
天成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民事诉讼 390.59
二审已于 2020年
7月 2日开庭，未

判决

（二）案件详情
（1）北海市科尔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与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天成控股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9）桂 0502 民初 4760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北海市科尔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被告一：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被告二：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与被告一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双方交易模式为原告向被告一提

供特定的生产产品，报告一签收后依约向原告支付货款。 原告在双方合作期间内依
约向被告一提供产品，但被告一未及时支付货款合计 1,039.80 万元，被告二为被告
一的独资股东。 原告以被告违约为由向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提出诉求判令：1、被
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及利息合计 1,042.44 万元；2、被告一承担律师费 4 万元；3、被
告二承担连带责任

进展情况：法院已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出具（2019）桂 0502 民初 4760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1、被告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 1,028 万元及

利息；2、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相关费用 8.85
万元由被告承担。 截至目前，被告已上诉，二审将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开庭。

（2） 贵州长征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与徐州中铁电气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2019）苏 0391 民初 4151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徐州中铁电气有限公司
被告：贵州长征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 原告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诉求被告支付货款及违约金 5,849,899.05 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进展情况：法院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作出（（2019）苏 0391 民初 4151 号）一审判

决，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5,527,868.09 元，案件受理费由原告、被告共同承担。
截至目前，双方已达成和解协议，正在履行中。
（3） 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与平高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020）

豫 0411 民初 221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被告：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 原告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

求被告支付货款 1,501,910 元及利息。
进展情况：法院已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出具一审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承担。
（4） 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与威海鲁能电气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0）桂 0502 民初 854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被告：山东五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求

被告支付货款 1,630,420 元及利息。
进展情况：法院已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出具一审判决书，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

货款 1,530,420 元及违约金，案件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
截至目前，该案正在执行中。
（5）江苏银河电气有限公司、遵义万鼎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与佛山市华电互感开

关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020）粤 0607 民初 2415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佛山市华电互感开关有限公司
被告一：江苏银河电气有限公司
被告二：遵义万鼎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求

判令：1、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及利息 58,647.53 元；2、被告二承担连带责任；3、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
进展情况：原告已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撤诉。
（6）广西银河迪康电气有限公司、遵义万鸿机电贸易有限公司与佛山市华电互

感开关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020）粤 0607 民初 2509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佛山市华电互感开关有限公司
被告一：广西银河迪康电气有限公司
被告二：遵义万鸿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求

判令：1、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 44,628.06 元；2、被告二承担连带
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进展情况：原告已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撤诉。
（7）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与西安亚能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0）陕 0113 字第 9106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西安亚能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求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及利息 351,139 元。
进展情况：该案双方已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达成和解协议，正在履行中。
（8）汇网电气有限公司与贵州长征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天成控股业务合同纠纷

一案（（2019）粤 0607 民初 5995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汇网电气有限公司
被告一：贵州长征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被告二：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提出诉求

判令：1、被告支付货款 389 万元，利息 1.58 万元；2、被告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
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进展情况：本案已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作出一审判决，被告贵州长征电力设备
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 389 万及利息损失，被告天成控股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
理费及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截至目前，二审已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开庭，未判决。
二、新增诉讼案件情况
（一）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案件编号 起诉(申请)
方

应诉(被申请)
方

诉讼（仲裁）
类型

诉讼(仲裁)涉
及金额

诉讼(仲裁)进展情
况，执行情况

1 （2020）鲁 1092
民初 1608号

威海锐恩
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银河电
气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44.06 已于 2020年 7月 14

日开庭，暂未判决。

2 （2020）沪 0106
民初 25678

上海嘉隆
律师事务

所

贵州长征电
力设备有限
公司、贵州长
征天成控股
股份有限公

司

民事诉讼 19.21 因管辖权异议暂未
开庭。

3 （2020）黔 01民
初 1425号

贵阳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北海银河开
关设备有限
公司、贵州长
征天成控股
股份有限公

司

民事诉讼 4,194.84 将于 2020年 8月 20
日开庭

（二）案件详情
（1） 江苏银河电气有限公司与威海锐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0）鲁 1092 民初 1608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威海锐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江苏银河电气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 原告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诉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违约金及律师费 440,600 元。
进展情况：该案已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开庭，暂未判决。
（2） 贵州长征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与上海嘉隆律师事务所代理合同纠纷案

（（2020）沪 0106 民初 25678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嘉隆律师事务所
被告一：贵州长征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被告二：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买卖代理纠纷一案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求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192,092.34 元。
进展情况：该案原定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开庭审理，因管辖权异议暂未开庭。
（3） 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2020）黔 01 民初 1425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被告二：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求判

令：1、被告一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41,948,402.36 元；2、将原告用于借款抵押
的厂房及土地资产进行折价或变卖、拍卖，所得价款原告享有优先受偿权；3、被告
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

进展情况：该案将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开庭。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部分诉讼案件执行后将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本次披露的部分诉

讼案件尚未执行完毕，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 公司将
根据上诉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7 日


